



张店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区级行政执法主体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依照有关部门“三定”规定确定的职能，经审核确认，现将下列区级行政执法主体予以公布：
一、法定行政机关（26个）
淄博市张店区档案局
淄博市张店区保密局
淄博市张店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淄博市张店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及其派出机构
淄博市张店区发展和改革局
淄博市张店区教育和体育局
淄博市张店区科学技术局
淄博市张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淄博市张店区民政局
淄博市张店区司法局
淄博市张店区财政局
淄博市张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淄博市张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淄博市张店区交通运输局
淄博市张店区水利局
淄博市张店区农业农村局
淄博市张店区商务局
淄博市张店区文化和旅游局
淄博市张店区卫生健康局
淄博市张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淄博市张店区应急管理局
淄博市张店区审计局
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淄博市张店区统计局
淄博市张店区消防救援大队
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个）
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张店大队
山东张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三、依法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2个）
淄博市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淄博市张店区综合执法局
依据《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确认本级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并向社会公告”的规定，张店区人民政府依法确认本行政区域内执法主体。
区级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在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行政执法活动，严格履行行政执法职能，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委托事业组织实施行政执法活动必须签订委托书，并对受委托组织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加强监督管理。在区委工作机关挂牌的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挂牌机构名义对外开展行政执法工作。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组织不得实施行政执法，否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检举和控告。
今后，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增加新的行政执法主体，或者区级行政执法主体发生设立、分立、合并、取消等情形，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实施行政执法活动，其区级行政执法主体资格须经区政府审核确认后向社会公布。2020年3月11日公布的《关于重新公布区级行政执法主体的公告》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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